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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台灣社會結構多以住商混合區為主，環保署依行業類別管制

噪音仍是有許多噪音問題未規範，如室內裝潢、非營業用卡拉 OK、

彈鋼琴聲、動物叫聲等，以「室內裝潢」及「非營業用卡拉 OK」為

例，年平均成長率約百分之六及百分之四，這類噪音問題若逐年提

升，對民眾生活起居安寧影響極大，有鑑於此，環保署今年也開始研

擬噪音管制法第六條公告事項，將「室內裝潢」及「非營業用卡拉

OK」納入管制項目，以維護民眾生活環境安寧。 

二、法令依據及說明 

編號 相關法令依據 法令權責單

01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1條 

依法令之行為，不罰。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者，處新台幣六千元以下罰鍰： 

1.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酗酒滋事、謾罵喧鬧，

不聽禁止者。 

2.無正當理由，擅吹警笛或擅發其他警號者。 

3.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寧者。 

警察機關 

02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16條 

住戶不得任意棄置垃圾、排放各種污染物、惡臭物質或發

生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類之行為。 

住戶不得於私設通路、防火間隔、防火巷弄、開放空間、

退縮空地、樓梯間、共同走廊、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

雜物、設置柵欄、門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

私設路障及停車位侵占巷道妨礙出入。但開放空間及退縮

空地，在直轄市、縣 (市) 政府核准範圍內，得依規約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防空避難設備，得為原

核准範圍之使用；其兼作停車空間使用者，得依法供公共

收費停車使用。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類似之工作時，未經申請

主管建築機關核准，不得破壞或變更建築物之主要構造。 

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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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相關法令依據 法令權責單

住戶飼養動物，不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寧及公共安全。

但令或規約另有禁止飼養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應予制

止或按規約處理，經制止而不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理。 

03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16條 

汽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處汽車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各項異動，不依規定申報登記者。 

二、燈光、雨刮、喇叭、照後鏡、排氣管、消音器設備不

全或損壞不予修復者，或其他設備擅自增、減、變更

原有規格致影響行車安全者。 

三、未依規定於車身標明指定標識者。 

四、營業小客車，未依規定裝置自動計費器、車頂燈、執

業登記證插座或在前、後兩邊玻璃門上，黏貼不透明

反光紙者。 

五、裝置高音量喇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並應責令改正、反光紙並應撤除；第

五款除應依最高額處罰外，其高音量喇叭或噪音器物並應

沒入。 

交通管理 
機關 

04 

噪音管制法第 7條第 1項第六款規定 
噪音管制區內之左列場所、工程及設施，所發出之聲音不

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 
一、工廠 ( 場 )。 
二、娛樂場所。 
三、營業場所。 
四、營建工程。 
五、擴音設施。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程及設施。 
前項噪音管制標準、類別及其測量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並公告之。 
若違反各縣市所公告行為管制之事項者，依據噪音管制法

第 16條規定辦理。 
違反第六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應令其立即改善，如未遵行者，按次處罰。 

環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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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鄰噪音種類及處理單位簡介 

編號 近鄰噪音項目說明 相關管制法令 法令權責單位

1 
近鄰室內喧鬧（小孩

跑跳聲等） 

2 
鄰居早晚鋼琴聲（或

搖滾音樂） 

3 
非營業場所鐵捲門、

抽油煙機、洗衣機等

2 動物吠叫（貓狗等） 

1.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1條
及第 72條第 1項第 3款
規定 

2.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16
條第 1項 

警察機關 

5 
汽車防盜器製造的噪

音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1條及
第 7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警察機關 

6 
夜市攤販叫賣聲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1條及

第 7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警察機關 

7 勞工因噪音聽力受損 勞工安全衛生施行細則 勞工檢查單位

8 
汽機車拆除消音器製

造的噪音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16條 
交通管理機關

9 幼稚園噪音 噪音管制法第 7條第 1項第 環保單位 

10 
營業場所冷卻水塔、

發電機、空調系統或

噪音管制法第 7條第 1項第
六款規定 

環保單位 

11 
神壇、廟會、婚喪等

民俗活動產生噪音問

題 

依據各縣市所公告行為管

制之事項，若有違反者依噪

音管制法第 16條規定辦理。

環保單位 

12 冷氣機滴水聲 廢棄物清理法 環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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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理策略說明 

由陳情案件資訊可知，一般近鄰噪音的管轄權責多非屬環保機

關，但目前一般民眾大多仍僅知道向各縣市環保局陳情，因此當環保

局人員面對此類案件時，本手冊建議下列幾種作法： 

(一)鄰居溝通  

一般近鄰噪音陳情案件之成因多發生於鄰居之間，因此第一時間

的有效作法應與被陳情人進行溝通，其實鄰居有時產生噪音只是無心

之故，在此情形下若鄰居能主動告知受干擾音源與時段等相關訊息，

相信對於解決噪音侵擾會更有幫助。但基本上當民眾遇到此種狀況

時，多半直接會用電話向環保局陳情，其實這對於解決噪音侵擾的助

益並不大，反而專線人員應多告知民眾，關於此種陳情案件之解決方

式應是先主動與對方進行溝通，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優先方法。待若

溝通無法解決時，則再由環保局相關人員出面處理協調。 

(二)環保單位處理 

部分近鄰噪音可藉由溝通方式來獲得改善，如室內裝修噪音、聽

音樂或唱歌的聲音等，這些行為只要對作業時間或生活習慣作息稍作

調整後，應該都能達到減少周邊鄰居反彈的效果。但若溝通後仍無

效，此時於接獲陳情後，環保局相關人員應發函轉請相關單位處理，

並會同相關單位出面處理之。有關此部分，本手冊提出相關案例以供

參考，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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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一：鄰居飼養之犬隻吠叫聲 

本案例是民眾向台北縣環保局陳情鄰居飼養之犬隻吠叫聲影響

環境安寧，其處理方式為轉請台北縣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處理之，該

局處理方式為派員前往勸導，若陳情人感覺未改善，則後續將依社會

秩序維護法處理。分析本案可知，其音源屬不具持續性，依法歸屬警

察單位處理之，其法令依據為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2條第 1項第 3款

規定。 

案例二：卡拉 OK噪音擾寧 

本案例陳情源由是卡拉 OK噪音擾寧，但稽查時因民眾不願提供

適當量測點，而前方又為道路，左右並無騎樓的情形下，致使無法量

測確實數據，因此函請新竹縣警察局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理之。 

案例三：學校擴音器噪音擾寧 

本案例陳情源由是學校擴音器噪音擾寧，但學校非屬噪音管制法

管制範圍，因此會同教育局人員至該校實際訪查處理，協助調整擴音

器音量及位置等，並函請該校改善。 

案例四：鄰居打鼓所產生之噪音擾寧 

本案例陳情源由是鄰居的打鼓聲，本案因民眾一直以匿名方式向

各單位陳情，但實際量測結果均符合管制標準，因此本案處理方式則

將歷次查處結果據實登錄陳情報案系統後，再由環保署函請新竹縣警

察局處理之。 

案例五：大樓管線水流聲 

本案例陳情源為大樓管線水流聲，由於新屋落成，但不論日夜間

只要高樓層使用水資源，主臥室就會有明顯「水流聲」，跟建商反應

竟得到「這是每個新屋都會有的通病」。建議陳情人可聯民簽署同棟

樓住戶，再與建商商談；或可自行買吸、隔音材，針對管線自行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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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六：非營業用卡拉 OK 

本案件主要陳情源為非營業用擴音設施，被陳情人為非封閉式一

樓住戶，被陳情人將擴音設施設在一樓客廳並向外，中午一時或下午

三~四時會高歌一、兩曲，由於這時段內附近民眾會有睡午覺的習慣，

故常常被吵醒，因而向當地環保局反應。目前噪音管制法第六條正在

修訂，若公告事項通過，將來中午時段將會被禁止；現階段只能勸導

被陳情人在旋鈕作記號，將音量降低至不影響附近住戶的情況下使用

擴音設施。 

案例七：室內裝潢噪音 

主要為醫院內部進行裝潢工程，而使用的機具中以電鑽聲讓附近

民眾最不能接受，尤其是下午睡午覺時，常常被電鑽聲吵醒。建議裝

潢業者於以後施工前可以先張貼工作期程及做好先期之敦親睦鄰，降

低被陳情的機會；若將來噪音管制法第六條新增公告事項通過，裝潢

噪音陳情也渴望改善。 

案例八：搬運信件噪音 

本案件主要噪音源為郵局相關人員搬運信件產生之噪音，其人員

放置信件箱時易造成撞擊聲，致使附近住戶飽受困擾，終而陳情噪音

問題。建議於作業時訓練相關人員，使其在搬運信件時能儘量輕放，

以減少噪音，另針對放置信件處可舖設軟墊，以緩衝可能產生之衝擊

性噪音。 

案例九：鄰居冷凍櫃噪音 

本案件主要為住宅區內住戶使用冷凍櫃導致干擾近鄰，由於冷凍

櫃為 24小時開啟之機具，因此於夜間時段易有噪音擾鄰之情形，且

冷凍櫃運轉時產生振動，容易產生低頻噪音問題。建議住戶做好冷凍

櫃之隔音減振措施，或將冷凍櫃移至他處，以改善相關噪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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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上述，提出二點在處理近鄰噪音案件時應需有的作為，說明

如下： 

（一）近鄰噪音的處理權責單位： 

以一般民眾而言，對於噪音的處理權責單位大多只知道是環保單

位，因此當近鄰噪音事件發生後則多以環保單位作為陳情的對口窗，

關於這方面除需多方宣導外，應於陳情人使用電話的同時，詳盡說明

解釋，以使民眾有處理單位權責的認知。 

（二）導入相關單位處理 

若製造近鄰噪音之對象為小吃店或具有營業行為等，其該場所則

應具有營業登記證等相關證明，若稽查人員當下無法立即依法處理

時，則可藉由相關單位的權責來處理，以間接達到解決該案件的目

的。（如小吃店無營業登記證，此時可轉由國稅局處理之，此處理方

式雖與噪音無直接關係，但可將業者其他恐違法部分提出給予相關單

位知悉，倘若店家真有其他違法事實，屆時相關單位也會進行處罰，

然該處罰用意的作用亦有可能使店家無法營業或衍生其他問題，屆時

或許能間接解決或減少噪音產生的問題） 

（三）近鄰噪音處理方式優先順序認知： 

 許多近鄰噪音發生後，民眾因未直接與音源製造者進行溝通，

而往往直接以電話向環保單位陳情，然此方式的處理結果最後多為未

發現音源或稽查結果未超過管制標準值等收場，因此最終仍無法解決

民眾的困擾，因此如何能達到較有效的處理結果，本手冊將處理方式

的優先順序整理如圖 1，以供處理近鄰噪音相關人員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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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近鄰噪音處理方式優先順序認知圖 

處理方式一：溝通協調

與音源製造者進行溝通

目的 1：直接並迅速的
   解決問題 

目的 2：敦親睦鄰  
 作用

處理方式二：環保單位受理

轉發或會同相關單位處理

持續後續追蹤

稽查人員 

業管單位 

報案中心 

民眾
雙向溝通

持 

續 

追 

蹤 

1.是否有持續追蹤？ 
2.相關單位對案件處理的態度？ 

1.民眾多不主動與業者或鄰居進行溝通 
2.由民眾或稽查員進行溝通皆可能獲得同樣

的改善效果（會改或者不理會兩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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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鄰噪音處理流程 

 
陳情人

透過電話、E-mail、書面、現場陳情、上級交辦或其他方式陳情

各縣市環保局 環保署地方縣市政府

地方報案中心

報案中心人員對陳情案件噪音源事項依管轄權責來區分

警察機關
交通管理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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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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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1條及第
72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理之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16條第1
項處理之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
條例第16條

轉至附近地方報案中心 轉至附近報案中心

法
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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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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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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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情
管
道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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